关于加强全省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的紧急通知

团浙联〔2010〕27号  

各市、县（市、区）团委，有关教育局，各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

　　近期，全国一些地方针对青少年的校园惨案接连发生，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校园安全工作形势十分严峻。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以下简称青少年宫）作为青少年校外专门活动场所，面向社会开放，进出人员复杂，安全问题尤其重要。为进一步做好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特紧急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

　　加强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关系到青少年的平安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各青少年宫及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以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加强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里有关部署，牢固树立场所安全无小事的观念，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真正把青少年宫安全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从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和案件中吸取深刻教训，落实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强化督导检查和责任追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全力做好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

　　二、积极应对，切实消除青少年宫各类安全隐患

　　各地要迅速组织开展青少年宫安全隐患专项检查，强化场所技防、人防和物防，确保场所安全，并形成长效机制，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1、要加强重点时期、重点部位、重点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1）严格落实外来人员进场所盘查验证登记制度，禁止无关人员和社会机动车辆入内，禁止非教学用的易燃易爆、管制器具等危险物品进入青少年宫。（2）有条件的青少年宫要聘请专职保安，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也要聘用年轻力壮、责任心强的人员担任门卫工作，经安全保卫培训后上岗。（3）要主动争取公安机关重视和支持，配备警用钢叉、辣椒水等必要的防护器械。（4）培训和活动期间要安排人员加大安全巡查力度，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培训班学员进出高峰期要配备一定的工作人员协助门卫做好盘查登记、人员疏散等工作。

　　2、要完善场所安防设施。有条件的青少年宫要在门口等重点区域安装视频监控探头，并加强对设施的维护保养，使之能够正常运行。青少年宫已安装的视频监控要争取与110报警系统联网，确保一旦有警情公安机关能够快速反应。

　　3、要加强用电消防管理。对于场所内已配备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要加强日常维护，保证其能够有效使用。尚未配备的场所，应尽快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并加强日常维护。场所内要设置消防安全标志，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畅通。

　　4、要建立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建立健全安全工作信息报送、大型活动申报、防火防灾等规章制度，将青少年宫的安全责任逐条细化，分解落实到人、落实到每项工作、每个环节，确保涉及安全保卫的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违章必究，不留盲点，不出漏洞。

　　5、要加大安全知识培训。积极联合消防等有关部门定期对教职员工（含外聘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开展紧急疏散等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演习，引导广大教职员工牢固树立强烈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要通过各类活动加强对青少年的安全自护教育，提高突发事件来临时应变自救能力。

　　6、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宣传。要充分利用青少年宫现有网站，通过群发手机短信息、致家长一封信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发动，加强与每个学员家庭的密切联系，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做好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

　　三、争取支持，确保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落到实处

　　共青团、有关教育局作为青少年宫主管部门，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切实解决青少年宫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增强青少年宫安全防范能力。

　　1、争取党委政府重视。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争取拨付一定的专项资金，按照相关要求配足配强场所安全保卫力量，配备监控探头、安保设施设备，加强技防建设。

　　2、争取公安部门支持。要积极争取当地公安部门的支持，与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加强对青少年宫及周边日常治安巡逻管控，对周边的社会闲散人员加大监管力度。地处交通复杂路段的青少年宫，要积极推动公安交警部门在青少年宫周边道路设置完善的警告、限速、慢行、让行等交通标志及交通安全设施，在青少年宫门前的道路上施划人行横道线。在兴趣培训班上下课时间、重大活动举办时间，尤其要主动争取公安机关支持，部署警力或者交通协管人员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3、加大周边环境整治。要积极协调安监、城管、工商、文化、交通、卫生等相关部门加大对青少年宫门口及周边违法违规经营的网吧、录像厅、游戏厅、音像书刊点、饮食摊点、黑出租以及违章建筑的监管查处力度。对合法经营的，要逐一签订治安责任书，落实业主治安责任。

　　近期，团省委、省青少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青少年宫协会将对各地青少年宫安全保卫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对责任不落实，不履行职责，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共青团浙江省委

　　　　　　　　　　　　　　　　　　　　　　　浙江省青少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青少年宫协会

　　　　　　　　　　　　　　　　　　　　　　　　　　　二O一O年五月十一日

